
  

  

                                                                      

                                                  
                                                                                                         

                                                                                    

                                                                                                        

 

 

 

                                                                                                     

                                                                                       

 

 

 

 

 

 

 

 

 

申請人檢附資料向戶籍

所在地直轄市區公所提

出申請，並將公所填發

之身心障礙者鑑定表送

交醫院辦理鑑定。 

『指定醫療機構指定醫療機構指定醫療機構指定醫療機構（（（（醫院醫院醫院醫院））））』

應於完成鑑定作業後，

十日內將鑑定報告，送

達衛生主管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接獲鑑定

報告後，應於十日內，

將相關資料核轉社會

局。 

區公所依據核定

結果製發身心障

礙者證明。不符規

定者，以書面通

知。 

申請人至區公所

領取「身心障礙

證明」 

未達身心障

礙標準或非

身心障礙等

級所列之障

礙類別 
不符合 

高雄市政府 

持續續列管 

 

對鑑定結果有

異議應於收到

鑑定結果次日

起 30 日內提

出申請「複檢」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社會課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社會課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社會課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社會課    

申請身心障礙申請身心障礙申請身心障礙申請身心障礙證明證明證明證明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圖                                                                   

準備資料準備資料準備資料準備資料：：：：    

1.1.1.1.    3333 個月內同款式個月內同款式個月內同款式個月內同款式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3333 張張張張                

2.2.2.2.    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14141414 歲歲歲歲請備請備請備請備戶口名簿戶口名簿戶口名簿戶口名簿))))            

3.3.3.3.    印章印章印章印章    

4444....    代辦人代辦人代辦人代辦人「「「「身分證和印章身分證和印章身分證和印章身分證和印章」」」」 

ps：建議先向醫師確認是否已

達申請標準。 

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核定後，符合規定者資

料送交區公所製發證

明。 

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需設籍鳳山區需設籍鳳山區需設籍鳳山區需設籍鳳山區））））    

對鑑定結

果無異議 


